关于规范农安县普通住宅前期物业
服务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 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开发建设单位及相关物业服务企业: 
为规范我县普通住宅物业服务收费，保障物业服务各方的合法权益，维护物业服务市场秩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、《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》和《吉林省物价局关于印发吉林省定价目录的通知》（吉省价综〔2018〕46号）等法律、法规规定，综合考虑我县物业管理实际、物业服务成本、居民承受能力等因素，现就我县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 
 一、适用范围 
本办法适用于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和保障性住房、房改房物业服务收费。其中：前期物业管理是指新建住宅物业在业主大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之前，由建设单位按照有关规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物业服务。 
  二、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 
  (一）服务内容。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是指物业企业按照前期物业合同约定，对房屋及配套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、养护、管理，维护相关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秩序，向业主收取的费用。 
  (二）实行政府指导价。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和保障性住房、房改房物业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。 
 政府指导价格等级标准（含电梯费用，按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计算）具体收费标准如下为：
一级服务标准:无电梯0.90-1.20元,有电梯1.50-1.80元；
二级服务标准:无电梯0.70-0.90元,有电梯1.20-1.50元；
三级服务标准:无电梯0.60-0.70元,有电梯1.00-1.20元；
四级服务标准:无电梯0.50-0.60元,有电梯0.80-1.00元;
五级服务标准:无电梯0.30-0.50元,有电梯0.60-0.80元;
（三）实行市场调节价。别墅区和非住宅的前期物业实行市场调节价。主要依据业主的要求和所提供的服务内容、质量程度，按优质优价的原则由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协商议定。 
三、服务等级的核定 
（一）前期物业服务等级核定依据。吉林省地方标准DB22/T1786-2013《普通住宅物业服务规范》文件规定。 
（二）核定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的原则。前期物业服务收费应当遵循以下原则。 
1.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原则； 
2.合理、公平、公开、质价相符的原则； 
3.根据服务等级确定收费标准的原则； 
4.在前期物业合同中约定的原则。 
四、计费方式 
（一）采取包干制或薪酬式计费。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费采取包干制或薪酬制计费方式。 
（二）依据服务等级计费。政府指导价格标准依物业服务等级及服务标准制定。 
（三）计费内容。实行前期物业服务费用包干制计费方式的，前期物业服务费用的构成包括物业服务成本、法定税费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合理利润。 
（四）计费单位。前期物业服务计费的计价单位为元/㎡.月。未办理不动产登记证的，以房屋买卖合同记载的建筑面积为准；已办理不动产登记证的，以不动产登记证记载的建筑面积为准、物业服务收费原则上按月计收，实行预收物业费的，预收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。 
五、成本构成 
前期物业服务成本构成一般包括以下部分 
（一）管理服务人员的工资、社会保险和按规定提取的福利费等； 
（二）物业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的日常运行、维护费用； 
（三）物业管理区域清洁卫生费用； 
（四）物业管理区域绿化养护费用； 
（五）物业管理区域秩序维护费用； 
（六）办公费用； 
（七）物业服务企业固定资产折旧； 
（八）物业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及公众责任保险费用； 
（九）经业主同意的其他费用。 
六、其他事项 
(一）收费事项公示公开。前期物业服务收费应按政策规定明码标价，在物业管理区域公示栏、出入口或物业服务用房等显著位置和场所，将物业服务企业名称、服务内容与标准、收费标准、计费方式、计费起始时间和监督举报电话等有关情况进行公示。 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加强物业服务收费管理。县价格主管部门、物业行业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各尽其责，加强前期物业服务收费和服务标准的核准和监督管理。对违法、违规收费的，相关部门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、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和《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》等法律、法规予以处罚。 
（三）本通知自    年  月   日起执行。在此之前已签署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，按约定的物业服务内容及物业服务收费标准执行。本通知实施后，新开盘销售的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按本通知规定执行。此前有关文件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，以本通知规定为准。 
  

